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ㅜ五ᶑ  ⤜・㪓事必享保持⤜・性，下列人员不得担任⤜・㪓事： 

（一）在公司或㘵其䱴属企业任㙼Ⲵ人员及其䝽偶、⡦⇽、子女、主㾱⽮会

关㌫； 

（二）ⴤ接或㘵䰤接持有公司已发㹼㛑份Ⲯ分之一以上或㘵是公司前十名㛑

东中Ⲵ㠚❦人㛑东及其䝽偶、⡦⇽、子女； 

（三）在ⴤ接或㘵䰤接持有公司已发㹼㛑份Ⲯ分之五以上Ⲵ㛑东或㘵在公司

前五名㛑东任㙼Ⲵ人员及其䝽偶、⡦⇽、子女； 

（四）在公司控㛑㛑东、实䱵控制人Ⲵ䱴属企业任㙼Ⲵ人员及其䝽偶、⡦⇽、

子女； 

（五）与公司及其控㛑㛑东、实䱵控制人或㘵其各㠚Ⲵ䱴属企业有䟽大业务

往ᶕⲴ人员，或㘵在有䟽大业务往ᶕⲴ单位及其控㛑㛑东、实䱵控制人任㙼Ⲵ人

员； 

（六）为公司及其控㛑㛑东、实䱵控制人或㘵其各㠚䱴属企业提供䍒务、⌅

律、咨䈒、保㦀ㅹᴽ务Ⲵ人员，包括但不䲀于提供ᴽ务Ⲵ中介ᵪᶴⲴ亩ⴞ㓴全体

人员、各㓗复Ṩ人员、在报告上ㆮ字Ⲵ人员、合伙人、㪓事、儈㓗㇑⨶人员及主

㾱䍏䍓人； 

（七）最䘁十二个月内曾㓿具有ㅜ一亩㠣ㅜ六亩所列举情形Ⲵ人员； 

（八）⌅律、㹼政⌅㿴、中国䇱ⴁ会㿴定、䇱券交易所业务㿴则和公司ㄐ〻

㿴定Ⲵ不具备⤜・性Ⲵ其他人员。 

前Ⅾㅜ四亩㠣ㅜ六亩中Ⲵ公司控㛑㛑东、实䱵控制人Ⲵ䱴属企业，不包括与

公司受同一国有䍴产㇑⨶ᵪᶴ控制且按➗⴨关㿴定ᵚ与公司ᶴ成关㚄关㌫Ⲵ企业。 

⤜・㪓事应当⇿年对⤜・性情况䘋㹼㠚ḕ，并将㠚ḕ情况提交㪓事会。㪓事

会应当⇿年对在任⤜・㪓事⤜・性情况䘋㹼䇴估并出具专亩意㿱，与年度报告同

时披䵢。 

ㅜ六ᶑ  担任⤜・㪓事应当ㅖ合下列ᶑ件： 

（一）ṩ据⌅律、㹼政⌅㿴和其他有关㿴定，具备担任上市公司㪓事Ⲵ䍴Ṭ； 

（二）ㅖ合ᵜ㓶则ㅜ五ᶑ㿴定⤜・性㾱≲； 

（三）具备上市公司䘀作Ⲵ基ᵜ⸕䇶，⟏悉⴨关⌅律⌅㿴和㿴则； 

（四）具有五年以上履㹼⤜・㪓事㙼䍓所必䴰Ⲵ⌅律、会䇑或㘵㓿⍾ㅹ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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㓿傼； 

（五）具有㢟好Ⲵ个人品德，不存在䟽大失信ㅹ不㢟䇠录； 

（六）⌅律、㹼政⌅㿴、中国䇱ⴁ会㿴定、䇱券交易所业务㿴则和《公司ㄐ

〻》㿴定Ⲵ其他ᶑ件。 

ㅜ七ᶑ  ⤜・㪓事原则上最多在三家境内上市公司担任⤜・㪓事，并应当⺞

保有䏣够Ⲵ时䰤和㋮力有效地履㹼⤜・㪓事Ⲵ㙼䍓。 

ㅜ八ᶑ  公司㪓事会、单⤜或㘵合䇑持有ᵜ公司已发㹼㛑份Ⲯ分之一以上Ⲵ

㛑东可以提出⤜・㪓事候䘹人，并㓿㛑东会䘹举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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ㅜ十三ᶑ  ⤜・㪓事任ᵏ届┑前，公司可以依➗⌅定〻序䀓䲔其㙼务。提前

䀓䲔⤜・㪓事㙼务Ⲵ，公司应当及时披䵢具体⨶⭡和依据。⤜・㪓事有异䇞Ⲵ，

公司应当及时予以披䵢。 

⤜・㪓事不ㅖ合ᵜ㓶则ㅜ六ᶑㅜ一亩或㘵ㅜ二亩㿴定Ⲵ，应当・即停→履㙼

并䗎去㙼务。ᵚ提出䗎㙼Ⲵ，㪓事会⸕悉或㘵应当⸕悉䈕事实发⭏后应当・即按

㿴定䀓䲔其㙼务。 

⤜・㪓事因䀖及前Ⅾ㿴定情形提出䗎㙼或㘵㻛䀓䲔㙼务导㠤㪓事会或㘵其专

䰘委员会中⤜・㪓事所占Ⲵ∄例不ㅖ合ᵜ㓶则或㘵《公司ㄐ〻》Ⲵ㿴定，或㘵⤜

・㪓事中⅐㕪会䇑专业人士Ⲵ，公司应当㠚前䘠事实发⭏之日䎧六十日内完成㺕

䘹。 

ㅜ十四ᶑ  ⤜・㪓事在任ᵏ届┑前可以提出䗎㙼。⤜・㪓事䗎㙼应向㪓事会

提交书䶒䗎㙼报告，对任何与其䗎㙼有关或其䇔为有必㾱引䎧公司㛑东和债ᵳ人

⌘意Ⲵ情况䘋㹼䈤明。公司应当对⤜・㪓事䗎㙼Ⲵ原因及关⌘事亩予以披䵢。 

⤜・㪓事䗎㙼将导㠤㪓事会或㘵其专䰘委员会中⤜・㪓事所占Ⲵ∄例不ㅖ合

ᵜ㓶则或㘵《公司ㄐ〻》Ⲵ㿴定，或㘵⤜・㪓事中⅐㕪会䇑专业人士Ⲵ，拟䗎㙼

Ⲵ⤜・㪓事应当㔗㔝履㹼㙼䍓㠣新任⤜・㪓事产⭏之日。公司应当㠚⤜・㪓事提

出䗎㙼之日䎧六十日内完成㺕䘹。 

ㅜ十五ᶑ  公司可以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建・Ⲵ⤜・㪓事信息库䘹㚈⤜・

㪓事。 

ㅜ三ㄐ  㙼䍓与履㙼方式 

ㅜ十六ᶑ  ⤜・㪓事履㹼下列㙼䍓： 

（一）参与㪓事会决ㆆ并对所䇞事亩发㺘明⺞意㿱； 

（二）对ᵜ㓶则ㅜ三十ᶑ以及公司《㪓事会专䰘委员会实施㓶则》中各专䰘

委员会会䇞审䇞Ⲵ所列公司与其控㛑㛑东、实䱵控制人、㪓事、儈㓗㇑⨶人员之

䰤Ⲵ▌在䟽大利⳺冲ケ事亩䘋㹼ⴁⶓ，促使㪓事会决ㆆㅖ合公司整体利⳺，保护

中小㛑东合⌅ᵳ⳺； 

（三）对公司㓿㩕发展提供专业、客㿲Ⲵ建䇞，促䘋提升㪓事会决ㆆ≤平； 

（四）⌅律、㹼政⌅㿴、中国䇱ⴁ会㿴定和《公司ㄐ〻》㿴定Ⲵ其他㙼䍓。 

ㅜ十七ᶑ  ⤜・㪓事㹼使以下⢩别㙼ᵳ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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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⤜・㚈䈧中介ᵪᶴ，对公司具体事亩䘋㹼审䇑、咨䈒或㘵Ṩḕ； 

（二）向㪓事会提䇞召开临时㛑东会； 

（三）提䇞召开㪓事会会䇞； 

（四）依⌅公开向㛑东征䳶㛑东ᵳ利； 

（五）对可㜭损害公司或㘵中小㛑东ᵳ⳺Ⲵ事亩发㺘⤜・意㿱； 

（六）⌅律、㹼政⌅㿴、中国䇱ⴁ会㿴定和《公司ㄐ〻》㿴定Ⲵ其他㙼ᵳ。 

⤜・㪓事㹼使前Ⅾ所列㙼ᵳⲴ，公司应当及时披䵢。上䘠㙼ᵳ不㜭↓常㹼使

Ⲵ，公司应当披䵢具体情况和⨶⭡。 

ㅜ十八ᶑ  㪓事会会䇞召开前，⤜・㪓事可以与㪓事会〈书䘋㹼⋏䙊，就拟

审䇞事亩䘋㹼䈒䰞、㾱≲㺕充ᶀ料、提出意㿱建䇞ㅹ。㪓事会及⴨关人员应当对

⤜・㪓事提出Ⲵ䰞仈、㾱≲和意㿱䇔ⵏ⹄ウ，及时向⤜・㪓事反侸䇞Ṹ修改ㅹ㩭

实情况。公司应提供⤜・㪓事履㹼㙼䍓所必䴰Ⲵ工作ᶑ件。公司㪓事会〈书应〟

ᶱ为⤜・㪓事履㹼㙼䍓提供协助，如介㓽情况、提供ᶀ料。⤜・㪓事Ⲵ⤜・意㿱、

提Ṹ及书䶒䈤明应当予以披䵢Ⲵ，㪓事会〈书应及时到䇱券交易所办⨶披䵢事宜。 

ㅜ十九ᶑ  ⤜・㪓事应当亲㠚出席㪓事会会䇞。因故不㜭亲㠚出席会䇞Ⲵ，

⤜・㪓事应当事先审䰵会䇞ᶀ料，形成明⺞Ⲵ意㿱，并书䶒委托其他⤜・㪓事代

为出席。 

⤜・㪓事䘎㔝两⅑ᵚ㜭亲㠚出席㪓事会会䇞，也不委托其他⤜・㪓事代为出

席Ⲵ，㪓事会应当在䈕事实发⭏之日䎧三十日内提䇞召开㛑东会䀓䲔䈕⤜・㪓事

㙼务。 

ㅜ二十ᶑ  ⤜・㪓事对㪓事会䇞Ṹ投反对⾘或㘵弃ᵳ⾘Ⲵ，应当䈤明具体⨶

⭡及依据、䇞Ṹ所⎹事亩Ⲵ合⌅合㿴性、可㜭存在Ⲵ仾䲙以及对上市公司和中小

㛑东ᵳ⳺Ⲵ影响ㅹ。上市公司在披䵢㪓事会决䇞时，应当同时披䵢⤜・㪓事Ⲵ异

䇞意㿱，并在㪓事会决䇞和会䇞䇠录中䖭明。 

ㅜ二十一ᶑ  ⤜・㪓事应当持㔝关⌘ᵜ㓶则ㅜ三十ᶑ以及公司《㪓事会专䰘

委员会实施㓶则》中各专䰘委员会会䇞审䇞Ⲵ所列事亩⴨关Ⲵ㪓事会决䇞执㹼情

况，发⧠存在䘍反⌅律、㹼政⌅㿴、中国䇱ⴁ会㿴定、䇱券交易所业务㿴则和《公

司ㄐ〻》㿴定，或㘵䘍反㛑东会和㪓事会决䇞ㅹ情形Ⲵ，应当及时向㪓事会报告，

并可以㾱≲公司作出书䶒䈤明。⎹及披䵢事亩Ⲵ，公司应当及时披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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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ᵚ按前Ⅾ㿴定作出䈤明或㘵及时披䵢Ⲵ，⤜・㪓事可以向中国䇱ⴁ会和

䇱券交易所报告。 

ㅜ二十二ᶑ  公司应当定ᵏ或㘵不定ᵏ召开全䜘⭡⤜・㪓事参加Ⲵ会䇞（以

下ㆰ〠“⤜・㪓事专䰘会䇞”）。 

ㅜ二十三ᶑ  ⤜・㪓事在公司㪓事会专䰘委员会中应当依➗⌅律、㹼政⌅㿴、

中国䇱ⴁ会㿴定、䇱券交易所业务㿴则和《公司ㄐ〻》履㹼㙼䍓。⤜・㪓事应当

亲㠚出席专䰘委员会会䇞，因故不㜭亲㠚出席会䇞Ⲵ，应当事先审䰵会䇞ᶀ料，

形成明⺞Ⲵ意㿱，并书䶒委托其他⤜・㪓事代为出席。⤜・㪓事履㙼中关⌘到专

䰘委员会㙼䍓㤳围内Ⲵ公司䟽大事亩，可以依➗〻序及时提䈧专䰘委员会䘋㹼䇘

䇪和审䇞。 

ㅜ二十四ᶑ  ⤜・㪓事⇿年在公司Ⲵ⧠场工作时䰤应当不少于十五日。 

䲔按㿴定出席㛑东会、㪓事会及其专䰘委员会、⤜・㪓事专䰘会䇞外，⤜・

㪓事可以䙊䗷定ᵏ㧧取上市公司䘀㩕情况ㅹ䍴料、听取㇑⨶层≷报、与内䜘审䇑

ᵪᶴ䍏䍓人和承办公司审䇑业务Ⲵ会䇑师事务所ㅹ中介ᵪᶴ⋏䙊、实地㘳察、与

中小㛑东⋏䙊ㅹ多⿽方式履㹼㙼䍓。 

ㅜ二十五ᶑ  公司㪓事会及其专䰘委员会、⤜・㪓事专䰘会䇞应当按㿴定制

作会䇞䇠录，⤜・㪓事Ⲵ意㿱应当在会䇞䇠录中䖭明。⤜・㪓事应当对会䇞䇠录

ㆮ字⺞䇔。 

⤜・㪓事应当制作工作䇠录，䈖㓶䇠录履㹼㙼䍓Ⲵ情况。⤜・㪓事履㹼㙼䍓

䗷〻中㧧取Ⲵ䍴料、⴨关会䇞䇠录、与公司及中介ᵪᶴ工作人员Ⲵ䙊䇟䇠录ㅹ，

ᶴ成工作䇠录Ⲵ㓴成䜘分。对于工作䇠录中Ⲵ䟽㾱内容，⤜・㪓事可以㾱≲㪓事

会〈书ㅹ⴨关人员ㆮ字⺞䇔，上市公司及⴨关人员应当予以䝽合。 

⤜・㪓事工作䇠录及公司向⤜・㪓事提供Ⲵ䍴料，应当㠣少保存十年。 

ㅜ二十六ᶑ  公司应当健全⤜・㪓事与中小㛑东Ⲵ⋏䙊ᵪ制，⤜・㪓事可以

就投䍴㘵提出Ⲵ䰞仈及时向公司Ṩ实。 

ㅜ二十七ᶑ  ⤜・㪓事应当向公司㛑东会提交年度䘠㙼报告，对其履㹼㙼䍓

Ⲵ情况䘋㹼䈤明。年度䘠㙼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 

（一）出席㪓事会⅑数、方式及投⾘情况，出席㛑东会⅑数； 

（二）参与㪓事会专䰘委员会、⤜・㪓事专䰘会䇞工作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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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ᵜ㓶则ㅜ三十ᶑ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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ㅜ四十一ᶑ  ⤜・㪓事㹼使㙼ᵳⲴ，公司㪓事、儈㓗㇑⨶人员ㅹ⴨关人员应

当予以䝽合，不得拒㔍、䱫⺽或䳀ⷂ⴨关信息，不得干亴其⤜・㹼使㙼ᵳ。 

⤜・㪓事依⌅㹼使㙼ᵳ䚝䙷䱫⺽Ⲵ，可以向㪓事会䈤明情况，㾱≲㪓事、儈

㓗㇑⨶人员ㅹ⴨关人员予以䝽合，并将受到䱫⺽Ⲵ具体情形和䀓决⣦况䇠入工作

䇠录；仍不㜭⎸䲔䱫⺽Ⲵ，可以向中国䇱ⴁ会和䇱券交易所报告。 

⤜・㪓事履㙼事亩⎹及应披䵢信息Ⲵ，公司应当及时办⨶披䵢事宜；公司不

予披䵢Ⲵ，⤜・㪓事可以ⴤ接⭣䈧披䵢，或㘵向中国䇱ⴁ会和䇱券交易所报告。 

ㅜ四十二ᶑ  公司应当承担⤜・㪓事㚈䈧专业ᵪᶴ及㹼使其他㙼ᵳ时所䴰

Ⲵ䍩⭘。 

ㅜ四十三ᶑ  公司可以建・⤜・㪓事䍓任保䲙制度，䱽低⤜・㪓事↓常履㹼

㙼䍓可㜭引㠤Ⲵ仾䲙。 

ㅜ四十四ᶑ  公司应当㔉予⤜・㪓事䘲当Ⲵ⍕䍤，⍕䍤Ⲵḷ准应当⭡㪓事会

制䇒方Ṹ，㛑东会审䇞䙊䗷，并在公司年度报告中䘋㹼披䵢。 

䲔上䘠⍕䍤外，⤜・㪓事不应从公司及其主㾱㛑东、实䱵控制人或有利害关

㌫Ⲵ单位和人员取得其他利⳺。 

ㅜ六ㄐ  䱴则 

ㅜ四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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ㅜ四十八ᶑ  ᵜ㓶则㓿㛑东会䙊䗷后⭏效。 

 

 

 

 

⊸䱣新ᶮᵪ器人㠚动化㛑份有䲀公司 

二噘二五年七月 


